附件2
岳阳市君山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


评价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□  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□
项目名称  路灯所经费、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单位  君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含路灯所、污水处理  净化中心）
主管部门    君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评价方式：部门（单位）绩效自评
评价机构：部门（单位）评价组   
报告日期： 2018年 7月 10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岳阳市君山区财政局（制）

	一、项 目 基 本 概 况

	项目负责人
	马力、彭滔
	联系电话
	8178006

	项目地址
	君山区柳林洲镇西环路1号
	邮  编
	414005

	项目起止时间
	    2017年   1  月起至   2017    年  12   月止

	计划安排资金
（万元）
	281
	实际到位资金
（万元）
	281
	实际支出
（万元）
	284.01
	结余（万元）
	-3.01
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
	县市区财政
	281
	县市区财政
	281
	县市区财政
	284.01
	县市区财政
	-3.01

	其它
	
	其它
	
	其它
	
	其它
	

	二、项目支出明细情况

	支出内容
	实际支出数
	会计凭证号
	备注

	元月份路灯电费
	85346.4
	1-163
	

	2月份路灯电费
	117088
	2-25
	

	3月份路灯电费
	94085
	3-43
	

	4月份路灯电费
	91513
	4-39
	

	5月份路灯电费
	74871.7
	5-60
	

	6月份路灯电费
	77082.9
	6-147
	

	7月份路灯电费
	69388.6
	7-28
	

	8月份路灯电费
	65498
	8-34  
	

	9月份路灯电费
	77431.2
	9-60
	

	10月份路灯电费
	74961
	10-31
	

	11月份路灯电费
	84827.3
	11-56
	

	12月份路灯电费
	88905.4
	12-51
	

	1月路灯维护维修
	100510
	1-155、1-159、1-169
	

	3月路灯维护维修
	68680
	3-28、3-29、3-41、3-44
	

	4月路灯维护维修
	35000
	4-38、4-42
	

	5月路灯维护维修
	36170
	5-73、5-75
	

	6月路灯维护维修
	112125
	6-106、6-113、6-118、6-143、6-144、6-149、6-150
	

	7月路灯维护维修
	30280
	7-30、7-34
	

	9月路灯维护维修
	25550
	9-50、9-54
	

	11月路灯维护维修
	25660
	11-48、11-51
	

	12月路灯维护维修
	25420
	12-16、12-17
	

	小计
	1460393.5
	
	

	污水2016年12月电费
	30346.07
	1-156
	

	污水2-5月电费
	136764.54
	5-68
	

	污水6-8月电费
	116838.37
	11-44
	

	污水9-10月电费
	83148.58
	11-64
	

	污水11月电费
	42198.35
	12-49
	

	2016年污泥处置费
	100000
	1-149
	

	污泥处置费
	106000
	12-53
	

	污水净化药品费
	28950
	11-58
	

	污水净化药品费
	41972
	11-65
	

	污水净化药品费
	32475
	12-119
	

	污水维修费
	18806
	11-59
	

	专用材料（实验药剂）
	20400
	5-63
	

	污水管网清淤
	87361
	12-7
	

	污水管网清淤
	93226
	12-14
	

	污水管网清淤
	95410
	12-21
	

	元月工资
	41586
	1-173、1-174
	

	2月工资
	37505
	2-28、2-29
	

	3月工资
	3705
	3-46、3-52
	

	4月工资
	37505
	4-40、4-44
	

	5月工资
	82005
	5-61、5-78
	

	6月工资
	48981
	6-148、6-153
	

	7月工资
	45607
	7-38、7-39
	

	8月工资
	12229
	8-38
	

	9月工资
	12229
	9-63
	

	10月工资
	12229
	10-33
	

	11月工资
	12229
	11-73
	

	小计
	1379705.91
	
	

	支付合计
	2840099.41
	
	

	三、项目绩效自评情况

	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
	预  期 目 标
	实际完成

	
	计划年处理污水量282吨，保障城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92%，且处理的水质达到国家1级B标准，全年通过环保部门检查。路灯所保障城区路灯2252盏路灯全年的维修维护，实施和监督节假日亮化工程，组织实施小街小巷路灯的改造工程，对路灯实行每周一至二次的夜间巡查，对路灯实施分主次干道、分时段、分线路控制亮灯方式 ，既节约了成本，又保障了路灯亮化率，路灯亮灯率达98%。
	保障了文明卫生城市复查通过，“五区”考评1个第一，保障了路灯亮化率达到98%，污水处理全年完成任务，全年达标。

	项目绩效定量目标（指标）及完成情况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（目标）值
	实际完成值

	
	项目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年处理污水量达282万吨
	94.6%
	92%

	
	
	
	路灯亮化率
	98%
	98%

	
	
	质量指标
	处理的水质
	达到国家1级B标准
	100%

	
	
	
	路灯等维护维修
	98%
	98%

	
	
	时效指标
	在规定的内完成
	12个月
	100%

	
	
	
	
	
	

	
	
	成本指标
	全年计划支出281万元
	284.01万元
	101%

	
	项目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指标
	美化、亮化城区，
	98%
	98%

	
	
	
	优化招商引资环境，
	96%
	96%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维护公共环境
	98%
	98%

	
	
	
	提高人居环境
	96%
	96%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改善人居环境，
	99%
	99%

	
	
	
	提升城市品位
	96%
	96%

	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
指标
	满意度
	97%
	98%

	绩效自评综合得分
	96

	评价等次
	优

	四、评价人员

	姓名
	职称/职务
	单  位
	签字

	王文团
	副局长
	机关
	

	周平
	办公室主任
	机关
	

	马力
	主任
	路灯管理所
	

	彭滔
	主任
	污水净化中心
	

	陈建文
	主任
	建管站
	

	评价组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单位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部门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	君山区2017年度
[bookmark: _GoBack]路灯管理所、污水处理中心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根据《岳阳市君山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7年度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对本单位路灯管理运行经费、污水处理中心运行经费开展了绩效自评。现将情况报告如下：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    2017年我单位污水处理中心年处理量达到282万吨，污水处理率达到92%，路灯管理所维修维护君山中心城区内共有路灯2252盏，464.92千瓦等。以岳阳市“一级三宜”为契机，努力做好中心城区提质改造工作，节能减排，进一步改变了君山区的人居环境。
（2）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1、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。全年对全区城区路灯和污水处理投入项目资金284.01万元，其中：路灯电费100.1万元、路灯维护维修开支45.94万元、污水处理中心电费支出40.93万元、污泥处置费20.6万元、污泥净化药品费10.34万元、维修费1.88万元、实验药剂费2.04万元、污水管网清淤27.6万元、污水处理中心工资34.58万元。
2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建立了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管理要求，实行专账核算，没有挪用资金现象。在项目资金管理中，坚持做到财政性资金直接通过财政申请拨付，杜绝了挤占、挪用建设资金。
（3）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污水处理中心每日定时检查各项数据（氨氮、COD、总磷、总氮、SS、PH），实施在线监控，严格控制出水水质，按要求达标排放，顺利通过了各项环保检查。路灯管理所对全路段按照平均每天照明6个小时，春节、元旦、五一、国庆、中秋五个节日全部开放，（共31天，每天照明10小时）电子广告屏10.5千瓦，每天16小时。项目组织实施由路灯管理所控制路灯每天亮灯时间，电力局每月22号计量用电量，路灯所复核用电量，报局财务核销。
（四）项目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领导小组，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。
对照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》的评价标准，对污水处理中心运行支出、路灯管理所对专项资金项目进行了自评。从整体上看项目目标内容明确，决策正确，资金管理规范，项目管理到位，政策执行有力，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。生活污水处理的实施优化了人居环境，改善了招商引资环境；城建维护项目及路灯电费支出项目，路灯晚上的亮化度达到98%，实实在在的方便了居民的安全出行。这些民生项目改善了人居环境，增强了出行的安全系数，宜居宜业，可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识，提高招商引资的环境，提升了君山区城市形象。对本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具大的促进作用，综合评价达到预期的效果，综合评价结果为良好。
（五）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
经济性效益分析：路灯所对项目实施分主次干道、分时段、分线路控制亮灯方式，既节约了电费又保障了主干道的亮灯率。
效率性分析：电力局按月计量电量和电费，路灯所准确复核电费，局财务及时核销，项目正常推进，有条不紊。
有效性分析：这二个项目均为公益性的支出，实行了节能减排；可持续性分析：随着城区范围扩大路灯数量增加，项目的预算资金必然增加，区政府应考虑给路灯管理所配置高空作业车和电缆故障检测仪，这样才能高效的保障项目的持续发展。
（6） 存在问题和建议
1、 存在问题
由于电费预算经费不足，除保障主干道亮灯时间外，其余辅道及次干道亮灯时间不够，居民时常投诉。亮灯时间控制没有根据季节变化及白昼时间灵活调整，合理调配时间，最大限度节约资源。路灯所的配套设备不完善，制约项目的高效运行。
实际工作中，由于一些支出的不确定性，在资金的使用上可能会有与预算不完全一致的地方。
2、 建议
针对辅道及次干道亮灯时间不够问题，希望能增加财政预算，争取让居民都能安全安心出行。路灯亮灯时间也会根据白昼时间长短进行灵活合理调配。支出方面会进一步规范管理，使资金使用最大限度跟预算保持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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